泰职办〔2023〕3号
关于开展2023年度市直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申报审验工作的通知
市各有关部门（单位）：

为确保即将启动的2023年度职称申报工作顺利开展，按照继续教育学时审验分工，现就市直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申报审验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审验对象

市直企事业单位2023年拟申报职称评审（含初定、考核认定）的专业技术人员。其他人员也可根据实际需要（如岗位聘用的需要等）参加学时申报审验。

二、学时要求

按照省、市继续教育相关政策规定，具备初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每年接受的继续教育累计不少于40学时，具备中、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每年接受的继续教育累计不少于72学时，结合当前职称申报中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规定（如继续教育学习时间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散使用的规定），申请审验人员的学时要求具体如下：

1．初级职称申报晋升中级职称的人员申请审验总学时要求：在所需资历年限内继续教育至少累计完成40×资历年限数学时。

举例：某甲本科学历，2018年取得助理级职称，至2022年其取得助理级职称已满4年，2023年符合申报晋升中级职称的条件，拟申报晋升中级职称，那某甲申请审验所需的总学时数应该是160（40×4）学时。

2．中级职称申报晋升高级职称的人员申请审验总学时要求：在所需资历年限内继续教育至少累计完成72×资历年限数学时。
2022年高级职称申报时部分系列（专业）的申报通知中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提出每年完成90学时的要求，今年申报这部分系列（专业）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其学时要求仍按去年的口径执行。
3．拟今年申请职称初定的无职称人员需在初定职称所需资历年限内每年至少完成继续教育40学时（所需资历不足1年的按1年起算）。

三、审验方式

目前省人社公共服务一体化平台继续教育学时线上审验的功能正在建设完善中，尚未正式开通，今年学时审验暂采取以主管部门为单位线下现场审验的方式进行。
四、审验流程
1.专业技术人员将个人继续教育完成情况在《2023年泰州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登记审验表》（附后）登记并打印。

2.报单位审核盖章（附佐证材料）。

3.单位审核盖章后报主管部门审核盖章（附佐证材料）。

4.主管部门审核盖章后，由主管部门集中统一报市职称办审验（附证明材料）（主管部门不得将报市职称办审验的工作推卸给专业技术人员个人）。
五、时间安排
市职称办集中接受继续教育审验的时段为2023年4月1日—6月30日。
六、相关要求及说明
1.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审验合格是其申报晋升专业技术资格、聘任专业技术职务或职（执）业资格注册的重要条件，各部门（单位）要本着对专业技术人员负责的精神，高度重视，强化服务，安排专人做好此项工作。
2.因今年是线下审验，请各部门（单位）在接本通知后立即部署开展此项工作，确保不因继续教育学时审验原因耽误专业技术人员2023年度职称申报。
3.各部门（单位）要在规定时段内及时至我办进行审验。如因申请审验人数较多，可提前与我办沟通，我办可派员上门服务。

4.各部门（单位）要严格执行学时审验的政策规定，不得随意提高或降低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审验的要求，要切实把提升服务质量放在工作首位。
5.审验过程中如遇有问题请及时与我办联系。联系人：唐桂军。联系电话：86606582。
泰州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3月6日
	泰州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3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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